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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县人民政府桂溪街道办事处电子来文

垫桂溪街道发〔2023〕16号

垫江县人民政府桂溪街道办事处
关于印发《2023年桂溪街道安全生产与

自然灾害防治工作要点》的通知

各社区（村）居（村）民委员会，街道各部门，辖区各单位：

经街道党工委会研究，同意将《2023年桂溪街道安全生产

与自然灾害防治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垫江县人民政府桂溪街道办事处

2023年 3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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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桂溪街道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
工 作 要 点

为了加强全街道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工作，切实保障人

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特制定本工作要点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，全面学习贯

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、市委六届二次全

会精神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以“控大

事故、防大灾害”为目标，强化党政履职，提升基层基础，严格

监管执法，压实主体责任，深化专项整治，加强应急准备，构建

大安全大应急框架，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，为建设宜居

宜业宜游现代化新桂溪营造良好的安全稳定环境。坚决遏制一般

生产安全事故和一般自然灾害亡人事件，杜绝较大及以上事故和

防止因灾导致的较大死亡责任事件发生，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

桂溪街道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完善体制机制，强化党政履职。

1．强化党政领导干部务实履职。坚持党政领导干部清单履

职，制定安全生产责任清单和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清单，将发现和

解决问题作为履职的重要标准。强化重要时段、重要节点履职调

度。完善常态化警示曝光机制，严格落实通报约谈、末位发言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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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。

2．强化行业安全监管职责。严格落实“三个必须”和“谁主管

谁负责、谁审批谁负责”以及业务相近原则，不断消除监管盲区。

配合落实老旧楼栋电梯加装、家庭装修、外立面（城镇风貌）整

治等安全监管责任。街道安委办加强对街道涉安部门和社区（村）

的指导协调、监督检查、巡查考核，不定期通报安全履职及督查

考核情况。

3．强化“实名制”安全监管。根据企业安全风险和规模大小，

分级明确行政负责人、行业监管部门负责人、企业（单位）责任

人“三个责任人”，及时调整优化，统一挂牌公示。严格“三个责

任人”履职标准，行政负责人、行业监管部门负责人每月至少开

展 1次检查指导，每半年完成 1次挂牌企业（单位）指导检查全

覆盖，在重要节点、复工复产、出现险情、发生事故等特殊时期

必须到场履职。

（二）坚持依法治安，严格监管执法。

4．坚持严格执法总基调。严格执法检查，科学编制年度监

督检查计划，落实“日周月”执法检查要求，在重要时段、重要节

点加密执法检查频次。严格执法规范，强化检查诊断、行政处罚、

整改复查“三部曲”闭环执法。严格执法处罚，坚持执法“清零”和
执法“三个强度”提升，对突出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。

5．加强安全监管法治保障。坚持依法依规、科学合理制定

并严格落实年度执法监督检查计划，并根据《重庆市安全生产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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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修订情况修改完善年度监督检查计划。落实

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机制，抓实抓好举报奖励兑现，提升群众积极

性和主动性。

（三）压实主体责任，强化安全管理。

6．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严格企业法定代表人、实

际控制人、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。以标准化为统

领，构建符合企业生产实际的安全管理体系，推动企业达标、专

业达标、岗位达标。组织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明确领导班

子成员和内部各部门安全生产职责。深化“日周月”隐患排查，分

级制定清单，严格排查整治。强化一线岗位规范操作，按照全员、

全过程、全岗位要求，全面推行岗位风险清单、职责清单、操作

卡、应急处置卡“两单两卡”制度，确保“记得住、说得明、做得

到”。
7．压实灾害防治主体责任。清单化明确洪涝灾害、地质灾

害、森林火灾等灾害防治主体责任，做好责任公示、风险研判、

安全巡查、隐患整治、监测预警、紧急管控等重点工作。

（四）着眼两个根本，深化专项整治。

8．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巩固治理。立足从根本

上消除隐患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巩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

动成效，将有效经验固化为制度性成果，建立落实重点行业领域

遏制一般事故发生的长效机制。

9．深化“两重大一突出”集中整治。道路交通领域，深化“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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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六体系”和农村“两站两员”建设，严格“两客一危”车辆动态监

管。建设施工领域，推进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，开展建设施工“两
防”和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情况专项整治。危险化学品领域，

加强重大危险源、烟花爆竹（批发）企业安全风险防控，实行分

类整治。工贸领域，持续开展“四涉一有限一使用”专项整治。燃

气领域，加快老旧管道更新改造，推进燃气安全装置加装和设施

智能化改造，严查第三方施工破坏行为。消防领域，深化高层建

筑、厂房库房、老旧小区等火灾隐患排查整治。推进特种设备安

全乘梯守护行动。加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专项整治。

10．深化“打非治违”治理。严格整治危险化学品无证无照

生产经营、非法储存油气、非法运输销售成品油等行为；严查烟

花爆竹非法经营销售行为。严格落实《重庆市应急管理专家管理

办法》，强化专家服务监督管理。

（五）加强应急准备，筑牢最后防线。

11．加强预案管理和监测预警。修订街道突发事件总体应急

预案、专项预案。加强预案信息化管理，实战化开展应急演练。

加强风险定期研判和临灾会商研判，探索推进信息化智能化监测

预警。全面推行重要预警信息“叫应”机制。

12．加强物资装备保障。进一步充实应急、救灾物资，采取

实物储备、企业代储等模式，加强应急、救灾物资装备储备，推

进物资装备信息化管理。建立“一卡通”救灾资金发放机制，确保

受灾困难群众“五有”生活保障率达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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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．加强救援协调联动。精准规划不同灾害情况下的疏散范

围、撤离路线和避险场所，切实防范各类极端灾害。抓好区域应

急联动响应，建立与周边镇街事故灾害应对处置联动机制。

（六）加快能力建设，提升基层基础。

14．实施基层“五有”规范化建设行动。按照全市应急管理

基层基础建设指导意见，围绕有机构、有人员、有条件、有能力、

有规则的“五有”标准，启动街道应急管理规范化建设。2023年

年底前，完成办公场所规范化建设、救援力量覆盖以及应急救援、

执法装备标准配备，完成街道应急队伍建设。

15．加强城市安全发展示范创建。加快基础数据汇聚，探索

数字化管理，提升安全风险管控和应急处置能力。强化城市规建、

管理等各环节安全管控，精准抓好城市全生命周期安全管控。加

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力度。

16．实施全民安全素养提升行动。深化开展安全宣传进企业、

进社区、进家庭、进校园、进农村活动，创新开展安全生产月、

“5·12”防灾减灾日等活动。实施农村地区“坡坎墙”大标语

宣教工程。强化重要节点、重要事项、重要政策安全宣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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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应急局。

垫江县桂溪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3年 3月 21日 印发


